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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2014年 7月 15日
提交的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2017年行政长官及2016年
立法会产生办法是否需要修改的报告》，并在审议中充分
考虑了香港社会的有关意见和建议。

会议指出，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
法会产生办法及有关普选问题的决定》 规定，2017 年香
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
生的办法；在行政长官实行普选前的适当时候，行政长
官须按照香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的解释》，就行政长官产生
办法的修改问题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报
告，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2013 年 12 月 4
日至2014年5月3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就2017年行政
长官产生办法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进行了广泛、深入
的公众咨询。咨询过程中，香港社会普遍希望 2017年实现
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并就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必须符合香
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行政长官必须由爱
国爱港人士担任等重要原则形成了广泛共识。对于2017年
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香港社会提
出了各种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
长官就2017年行政长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修改问

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报告。会议认为，行政长官的报
告符合香港基本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基本法附件
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的解释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有
关决定的要求，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公众咨询的情况，是一
个积极、负责、务实的报告。

会议认为，实行行政长官普选，是香港民主发展的历
史性进步，也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关
系到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关系到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
益，必须审慎、稳步推进。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源
于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即“行政长官的
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
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
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制定行政长官普选
办法，必须严格遵循香港基本法有关规定，符合“一国两
制”的原则，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兼顾社会各
阶层的利益，体现均衡参与，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循
序渐进地发展适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鉴于香港社
会对如何落实香港基本法有关行政长官普选的规定存在
较大争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正确实施香港基本法和决定
行政长官产生办法负有宪制责任，有必要就行政长官普选
办法的一些核心问题作出规定，以促进香港社会凝聚共
识，依法顺利实现行政长官普选。

会议认为，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
区行政长官既要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也要对中央人
民政府负责，必须坚持行政长官由爱国爱港人士担任的

原则。这是“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基本要求，是行政
长官的法律地位和重要职责所决定的，是保持香港长期
繁荣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客观需
要。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必须为此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

会议认为，2012 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立法会产
生办法经过修改后，已经向扩大民主的方向迈出了重大
步伐。香港基本法附件二规定的现行立法会产生办法和
表决程序不作修改，2016 年第六届立法会产生办法和表
决程序继续适用现行规定，符合循序渐进地发展适合香
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的原则，符合香港社会的多数意
见，也有利于香港社会各界集中精力优先处理行政长官
普选问题，从而为行政长官实行普选后实现立法会全部
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创造条件。

鉴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 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的解释》 和 《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2012年行政
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及有关普选问题的决定》 的有关
规定，决定如下：

一、从2017年开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
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

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实行由普选产生
的办法时：

（一） 须组成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名

委员会的人数、构成和委员产生办法按照第四任
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人数、构成和委员产生办
法而规定。

（二） 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产生二至三
名行政长官候选人。每名候选人均须获得提名委
员会全体委员半数以上的支持。

（三） 香港特别行政区合资格选民均有行政长
官选举权，依法从行政长官候选人中选出一名行
政长官人选。

（四） 行政长官人选经普选产生后，由中央人
民政府任命。

三、行政长官普选的具体办法依照法定程序
通过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

法》予以规定。修改法案及其修正案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根据香港基本法和本决定的规定，向香港特别行政区
立法会提出，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
长官同意，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四、如行政长官普选的具体办法未能经法定程序获
得通过，行政长官的选举继续适用上一任行政长官的产
生办法。

五、香港基本法附件二关于立法会产生办法和表决
程序的现行规定不作修改，201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
届立法会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继续适用第五届立法会
产生办法和法案、议案表决程序。在行政长官由普选产
生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选举可以实行全部议
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在立法会实行普选前的适当时
候，由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按照香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
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
条的解释》，就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修改问题向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报告，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确定。

会议强调，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政策，严格按照香港基本法办
事，稳步推进 2017年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是中央的一
贯立场。希望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各界依照
香港基本法和本决定的规定，共同努力，达至行政长官
由普选产生的目标。 （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

（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

（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

我受委员长会议
的委托，现对《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
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
题和 2016 年立法会
产生办法的决定 （草
案）》作说明。

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以下简
称“香港基本法”）
的规定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 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的解释》，
2014年 7月 15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梁振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 《关于香港
特别行政区2017年行政长官及2016年立法会
产生办法是否需要修改的报告》（以下简称

“行政长官报告”）。8 月 18 日，委员长会议
决定将审议行政长官报告列入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议程，并委托中央有关
部门负责人听取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
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香港委员和香港各
界人士的意见，同时征求了国务院港澳事务
办公室的意见。8 月 26 日，常委会分组审议
了行政长官报告。

常委会组成人员指出，香港基本法第四
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
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
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
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
目标。”2007年 12月 29日通过的 《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及有关普
选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2017 年香港特
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由
普选产生的办法；在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以
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选举可以实行
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该决定还重申
了香港基本法及其解释的有关规定，即在行
政长官实行普选前的适当时候，行政长官须
就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的修改问题向全国人大
常委会提出报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
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随着 2017 年的临近，
现在需要就2017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和2016
年立法会产生办法有关问题作出决定。行政
长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有关报告，是必
要的，也是及时的。行政长官报告全面、客
观地反映了香港社会有关行政长官普选办法
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意见和诉求，既
反映了共识，也反映了分歧，是一个积极、
负责、务实的报告。

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
实行行政长官普选，是香港民主发展的历史
性进步，也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重
大变革，关系到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关系到
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必须审慎、稳
步推进，防范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香港特
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源于香港基本法的规
定，制定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必须严格遵循
香港基本法有关规定，符合“一国两制”的
原则，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兼
顾社会各阶层利益，体现均衡参与，有利于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循序渐进地发展适合香
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常委会组成人员认
为，中央在制定对香港基本方针政策时就明
确提出了“港人治港”的界线和标准，就是
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
根据香港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
政长官既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也是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首长；既要对香港特别
行政区负责，也要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必

须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因此，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必须由
爱国爱港人士担任，是“一国两制”方针政
策的基本要求，是香港基本法规定的行政长
官的法律地位和重要职责所决定的，是保持
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
发展利益的客观需要。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必
须为此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

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回归十七年来，
香港社会仍然有少数人对“一国两制”方针
政策缺乏正确认识，不遵守香港基本法，不
认同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管治权。在行政长官
普选问题上，香港社会存在较大争议，少数
人甚至提出违反香港基本法的主张，公然煽
动违法活动。这种情况势必损害香港特别行
政区的法治，损害广大香港居民和各国投资
者的利益，损害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必须
予以高度关注。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全国
人大常委会对正确实施香港基本法和决定行
政长官产生办法负有宪制责任，有必要就行
政长官普选办法的一些核心问题作出规定，
促进香港社会凝聚共识，确保行政长官普选
在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规
定的正确轨道上进行。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认为，尽管香港
社会在行政长官普选的具体办法问题上仍存
在较大分歧，但社会各界普遍希望2017年行
政长官由普选产生。为此，根据2007年12月
29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可同意
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实行由
普选产生的办法，同时需要对行政长官普选
办法的核心问题作出必要规定，以利于香港
社会进一步形成共识。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
法可不作修改。

根据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和常委会组成人
员对行政长官报告的审议意见，并认真考虑
了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的意见和行政长官
报告提出的意见，委员长会议提出了 《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
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
法的决定 （草案）》，现就草案的内容说明如
下：

一、关于从2017年开始行政长官可以由
普选产生

根据香港基本法和 2007 年 12 月 29 日全
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以及常委会组成人
员的审议意见，草案第一条规定：“从 2017
年开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可以
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这一条规定的主要
考虑是：

第一，草案采用“从2017年开始，香港
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
生的办法”的表述，表明2017年第五任行政
长官及以后各任行政长官都可以实行由普选
产生的办法。

第二，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行
政长官产生办法最终要达至由普选产生的目
标。2007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
决定进一步提出：“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
办法”，草案第一条的规定，明确了 2017 年及

以后各任行政长官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
法，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述
决定。

第三，香港社会对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已
经讨论多年，形成了四点共识，即：香港社
会普遍期望 2017 年落实普选行政长官；普遍
认同按照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
关解释及决定制定行政长官普选办法；普遍认
同成功落实行政长官普选对保持香港的发展
及长期繁荣稳定有正面作用；普遍认同行政长
官人选必须爱国爱港。从2017年开始，行政长
官选举采用普选的办法，符合香港社会的共同
意愿。

二、关于行政长官普选制度核心问题的
规定

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条对行政长官普选
已经作出比较明确的规定。根据香港基本法
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以及其他方面
的意见，草案第二条对行政长官普选制度核
心问题作了以下规定：

（一） 关于提名委员会的组成。草案第二
条第一项规定：“提名委员会的人数、构成和
委员产生办法按照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委员
会的人数、构成和委员产生办法而规定。”按
照这一规定，将来香港基本法附件一修正案
规定的提名委员会应沿用目前选举委员会由
1200人、四大界别同等比例组成的办法，并
维持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现行有关委员产生办
法的规定。这一规定的主要考虑是：

第一，从香港基本法立法原意看，香港
基本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有“广泛代
表性”的提名委员会，其“广泛代表性”的
内涵与香港基本法附件一规定的选举委员会
的“广泛代表性”的内涵是一致的，即由四
个界别同等比例组成，各界别的划分，以及
每个界别中何种组织可以产生委员的名额，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定选举法加以规定，各
界别法定团体根据法定的分配名额和选举办
法自行选出委员。2007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
常委会的有关决定中关于“提名委员会可参
照香港基本法附件一有关选举委员会的现行
规定组成”的规定，指明了提名委员会与选
举委员会在组成上的一致关系。鉴于香港社
会对这个问题仍存在不同认识，为正确贯彻
落实香港基本法的规定，有必要作进一步明
确。

第二，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组成办法
是香港基本法起草时经过广泛咨询和讨论所
形成的共识。香港回归以来行政长官的选举
实践证明，选举委员会能够涵盖香港社会各
方面有代表性的人士，体现了社会各阶层、
各界别的均衡参与，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
提名委员会按照目前的选举委员会组建，既
是香港基本法有关规定的要求，也是行政长
官普选时体现均衡参与、防范各种风险的客
观需要。

第三，香港社会较多意见认同提名委员
会应参照目前的选举委员会的组成方式组
成，有不少意见认为提名委员会的人数、构
成和委员产生办法等方面应采用目前选举委
员会的规定。考虑到有关第四任行政长官选
举委员会的规定是2010年修改行政长官产生

办法时作出的，并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委员总数已从 800 人增加到 1200 人，四个界
别同比例增加，获得各方面的认同和支持，
提名委员会按照这一选举委员会的人数、构
成和委员产生办法作出规定比较适当。

（二） 关于行政长官候选人的人数。草案
第二条第二项规定：“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
提名产生二至三名行政长官候选人。”这一规
定的主要考虑是：

第一，行政长官候选人人数规定为二至
三名，可以确保选举有真正的竞争，选民有
真正的选择，并可以避免因候选人过多造成
选举程序复杂、选举成本高昂等问题。

第二，香港回归以来举行的行政长官选
举中，各次选举几乎都是在二至三名候选人
之间竞选。确定二至三名候选人比较符合香
港的选举实践。

（三） 关于行政长官候选人须获得提名委
员会过半数支持。草案第二条第二项规定：

“每名候选人均须获得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半
数以上的支持。”这一规定的主要考虑是：

第一，香港基本法规定的提名委员会是
一个专门的提名机构，提名委员会行使提名
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权力，是作为一个机构整
体行使权力，必须体现机构的集体意志。香
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民主程
序”应当贯彻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以
体现提名委员会集体行使权力的要求。因
此，规定行政长官候选人必须获得提名委员
会委员过半数支持是适当的。

第二，提名委员会将由四大界别同比例
组成，规定候选人必须获得提名委员会委员
过半数支持，候选人就需要在提名委员会不
同界别中均获得一定的支持，有利于体现均
衡参与原则，兼顾香港社会各阶层利益。

第三，行政长官报告表明，香港社会有
不少意见认同行政长官候选人需要获得提名
委员会委员一定比例的支持。全国人大常委
会办公厅听取的意见中，有不少人建议对这
个比例作出明确规定。为此，进一步明确行
政长官候选人须获得提名委员会委员过半数
支持，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规定，有助于促进
香港社会凝聚共识。

（四） 关于行政长官选举的投票办法。香
港基本法第二十六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
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据
此，草案第二条第三项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
合资格选民均有行政长官选举权，依法从行政
长官候选人中选出一名行政长官人选。”根据
这一规定，全体合资格选民将人人有权直接参
与选举行政长官，体现了选举权普及而平等的
原则，是香港民主发展的历史性进步。

（五） 关于行政长官的任命。香港基本法
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
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
人民政府任命。”据此，草案第二条第四项规
定：“行政长官人选经普选产生后，由中央人
民政府任命。”中央在制定对香港基本方针政
策和香港基本法时就已明确指出，中央人民
政府的任命权是实质性的。对在香港当地选
举产生的行政长官人选，中央人民政府具有
任命和不任命的最终决定权。

三、关于行政长
官产生办法修正案的
提出

在 香 港 基 本 法
中，行政长官的具体
产生办法由附件一加
以规定。修改行政长
官产生办法，需要根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有关决定，由香港特
别行政区政府提出有
关修改行政长官产生
办法的法案及其修正
案。据此，草案第三

条规定：“行政长官普选的具体办法依照法定
程序通过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 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
长官的产生办法’予以规定。修改法案及其
修正案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根据香港基
本法和本决定的规定，向香港特别行政区立
法会提出，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
通过，行政长官同意，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批准。”

四、关于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如果不作修
改继续适用现行规定的问题

根据 2004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的规
定，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立法会的产生办
法和法案、议案的表决程序如果不作修改，
仍适用原来两个产生办法和法案、议案表决
程序的规定。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
香港特别行政区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
生办法及有关普选问题的决定中重申了上述
内容。据此，草案第四条规定：“如行政长官
普选的具体办法未能经法定程序获得通过，
行政长官的选举继续适用上一任行政长官的
产生办法。”

五、关于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修改问
题

行政长官报告提出，香港社会普遍认同
目前应集中精力处理好普选行政长官的办
法；由于2012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已作较大变
动，普遍认同就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毋须
对基本法附件二作修改。常委会组成人员审
议认为，2012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立法
会产生办法经过修改后已经向扩大民主的方
向迈出了重大步伐，香港基本法附件二规定
的现行立法会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不作修
改，即2016年第六届立法会产生办法和表决
程序继续适用现行规定，符合循序渐进地发
展适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的原则，符
合香港社会的多数意见，也有利于社会各界
集中精力优先处理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并为
在行政长官实行普选后实现立法会全部议员
由普选产生的目标创造条件。根据常委会组
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的意见，草案第
五条规定：“香港基本法附件二关于立法会产
生办法和表决程序的现行规定不作修改，
201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产生办
法和表决程序，继续适用第五届立法会产生
办法和法案、议案表决程序。”为了体现中央
坚定不移地发展香港民主制度的一贯立场，
推动实现立法会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
标，该条还规定：“在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以
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选举可以实行
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在立法会实行
普选前的适当时候，由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
按照香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和 《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
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
二第三条的解释》，就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修改
问题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报
告，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
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
会产生办法的决定 （草案）》 和以上说明是
否妥当，请审议。（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
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2014年8月27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李 飞


